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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屆中小學人權教案設計徵選比賽辦法 

一、 主旨 

  為增進學生對民主與人權之了解，以鄭南榕紀念館或臺灣人權歷史地點或觀察、 
參與、發起相關公民行動為題材，辦理高中（職）及國民中小學人權教案設計徵選比
賽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 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 
獎金提供：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 

三、 徵選項目 

以認識臺灣民主人權發展歷程為主軸，藉助相關之臺灣人權的人物、事件、地點， 
就適合高中（職）及國民中小學不同階段學生之人權教育課程設計教案。 

本教案需為能具體實施之校內外活動或行動，如：觀察、參與、發起相關公民行
動、寫信馬拉松等教案，無論教學時數長短、本地或跨區域，只要能與臺灣在地生活人
權經驗結合皆宜。 

四、 評審標準 

1、 適切性 35%：教學內容及題材，能精準掌握人權的意涵與價值。 
2、 完備性 25%：教學目標明確，教學內容完整，教學步驟清楚。 
3、 創意性 15%：教學活動、設計理念具原創性和獨特性，且能符合人權理念。 
4、 推廣性 25%：教案具實用性，除自身可操作外，推廣至其他教師時，亦應可以授
課。 
※ 教案格式如附件。 
※ 若有教案實施過程中使用之教具、照片、教學影像紀錄，請務必附上。 

五、 獎項 

分為高中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共三組： 
首獎各組一名，獎金參萬元整。 
優選各組二名，獎金壹萬元整。 
佳作各組三名，獎金伍仟元整。 
※本會得決定獎項從缺或增加名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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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參賽資格 

1、 高中（職）、國中、國小教師、實習教師。 
2、 熱心教育人士。 
※ 個人或團體（五人以內）報名皆可。 

七、 投稿方式 

1、 參賽者請至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暨授權同意書、教案格式。 
2、 投寄時，請檢具報名表暨授權同意書紙本一份、投稿教案紙本一式七份。 
3、 來稿請掛號郵寄至：10543 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06 巷 3 弄 11 號 3 樓鄭南榕基金

會，信封請註明「第十六屆中小學人權教案設計徵選比賽」。 
4、 作品裝訂方式：請以 A4 紙雙面列印，編列頁碼，並以長尾夾或釘書針固定。 
5、 請同步填寫線上報名表(google 表單)，並提交教案電子檔至： 

 https://bit.ly/41GZWJP 
 

6、 投稿教案電子檔名稱請務必依照下列格式：A 國小組/B 國中組/C 高中組「教案名
稱」（如：A 國小組「言論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」）。 

7、 個人或團體報名，都僅以一人代表投寄紙本，填寫線上報名表，請勿重複報名。 

八、 收件、得獎公布、頒獎日期  

收件截止：即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截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得獎公布：2024 年底前於本會網站公布，並個別通知得獎者。 
頒獎典禮：2024 年底前於鄭南榕紀念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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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注意事項： 

1、 投稿教案上請勿書寫作者姓名或其他得以揭露作者身分之相關訊息，若有違反者不
得參賽。 

2、 比賽作品以未曾發表者為限，若作品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之侵害，將取消得獎
資格、並追回原發之獎金、獎牌。（公開發表之定義，如：參加其他徵選比賽、出
版流通等公開方式。） 

3、 教案若有對外參賽、出版流通等公開方式，須通知本會進行撤案，取消參賽資格。 
4、 教案如有引用資料，請敘明資料來源、參考來源。（如：國家人權館活動、寫信馬

拉松等其他資源或成果。） 
5、 經本會審定之得獎作品，日後僅供作者教學使用，不得另行參賽。 
6、 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，恕不退件。  
7、 獎金應依政府規定扣繳稅金。  
8、 為推廣人權教育、促進公共使用，參賽者須簽署同意書（同意鄭南榕基金會得公開

發表，並同意本會將得獎作品編輯、出版與公開傳播（不再支付版稅，稿費等））。 
9、 得獎者請於收到本會得獎通知後１個月內，參考評審委員建議酌修教案內容，並繳

交電子檔提供本會公告使用。 
10、 歡迎參加本會舉辦的自由人權教育推廣系列講座或其他相關活動。 
11、 詳細資訊請參考鄭南榕基金會‧紀念館網站：http://www.nylon.org.tw/ 
12、 可上網參考本會官網之臺灣人權地圖。 

13、 上述活動內容說明若有未盡事宜，本會隨時公佈。 

十、 聯絡方式 

電話：02-25468766 傳真：02-27160758 電子信箱：services@nylon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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